
第 1 页 共 3 页 

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文件 
 
 

财税学院院发〔2015〕02 号 
 
 

 

关于印发《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学术能力及学位论文质量提升
管理与激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院内各部门、全体教职工： 

《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学术能力及学位论文质量提升

管理与激励办法（试行）》已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经学院党政

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 

 

 

附件：《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学术能力及学位论文质量提升

管理与激励办法（试行）》 

 

 

财政税务学院       

2015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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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政税务学院研究生学术能力及学位论文质量提升 

管理与激励办法（试行） 

 

研究生培养工作是学院学科建设的中心工作之一。为规

范研究生培养活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该办法。 

第一章  会议资助与奖励 

第一条  研究生向国内学科相关重要学术会议提交论

文，若获得会议邀请参会宣讲论文的，经申请备案，且由研

究生主管领导批准，可给予会议交通和住宿费支持。支持经

费采取实报实销方式，单次会议费用不超过 2000 元。 

第二条  研究生论文被收录到学校《研究生论坛》，且

在评优和评奖中认定为 B2 级学术成果的，奖励 1000 元。 

第二章  参加学术活动与论文发表奖励 

第三条  对我院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且以我院为第一

署名单位发表的学术论文实施奖励，奖励办法参照《财政税

务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目标考核及奖励办法（修订）》的相关

规定；校内教师为第一作者且研究生作为第二作者合作发表

论文，按奖励标准的一半执行；其他形式的第二作者发表论

文不予奖励。 

第四条  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活动，

提升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其中，在校期间每学年参加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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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主办的“光华讲坛”、“公共经济与政策论坛”、学术会

议等学术活动不少于 3 次，作为报告人发言的，每次奖励 1000

元。 

第三章  毕业论文要求与相关奖励 

第五条  研究生（含博士、科学硕士、专业硕士）论文

开题之前必须提交一篇与学位论文研究问题相一致、7000 字

以上的工作论文（专硕可以是研究报告），经导师和学院学

位委员会评定认定达到开题要求后，可以进入开题程序，否

则不得开题。若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研究问题相一致的 C 级

以上论文（与本院教师合作发表，第二作者亦可），则视同

达到开题要求。开题的工作论文要求，不能替代开题报告。 

第六条  学院实施硕士学位论文二次答辩制度。学院硕

士论文分组答辩，按综合成绩排名，每组成绩居于末位的学

位论文进入二次答辩。进入二次答辩的论文作者应按答辩小

组意见认真修改论文，并参加两周之后的二次答辩。若经过

二次答辩仍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则推迟半年到一年毕业。 

第七条  学院实施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优评定制度。优

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按年度评定，由博士生个人申报或由

博士生导师推荐，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评定。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每篇奖励 5000 元。 

优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按年度评定，专业硕士和科学

硕士分开评定，专业硕士、科学硕士优秀学位论文每篇奖励

2000 元。 

 


